
证券代码：300137        证券简称：先河环保        公告编号：2023-051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河北先河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95 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并要求相关人员对关注函提出的有

关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供材料，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核实说明相关新闻报道内容是否属实，你公司是否曾收到相关股东

的临时提案，如是，请说明未及时披露收到临时提案事项及未将临时提案提交

2023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原因，提案股东资质和临时提案内容是否合

规，以及你公司对相关股东临时提案的处理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如否，请说明实际情

况。 

回复： 

一、核实说明相关新闻报道内容是否属实，你公司是否曾收到相关股东的临

时提案，如是，请说明未及时披露收到临时提案事项及未将临时提案提交 2023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原因，提案股东资质和临时提案内容是否合规 

（一）公司收到相关股东提交的临时提案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当日为股东有权行使临时提案权的最后一天）下

午收到了股东付东梅、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称“联合股东”）提交的

《关于要求增加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的函》以及相关附件，要求进行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选举商开国、

于保田、杨明、闫四海、陈冬炜、李振海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

举刘云、王兴春、赵正亮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魏崇、牛建军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二）公司未及时披露收到临时提案事项及未将临时提案提交 2023 年第二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下简称“《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认为，联合股东临

时提案的相关文件存在关键性文件缺失并且众多文件形式不符合相关规范性文

件对临时提案文件的要求，具体问题如下： 

1．未见授权委托书，不符合《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及《创业板规范运作

指引》的相关规定。根据《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的相关规定，股东通过委托方

式联合提出提案的，委托股东应当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面授权文件。提出临时提

案的股东或者其授权代理人应当将提案函、授权委托书、表明股东身份的有效证

件等相关文件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召集人；《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规

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应当向召集人提供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证明文件。

股东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提案的，委托股东应当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面授权文

件。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应当将提案函、授权委托书、表明股东

身份的有效证件等相关文件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召集人。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内容应

当包括：提案名称、提案具体内容、提案人关于提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本指引和本所相关规定的声明以及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和授权

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因此，该授权委托书的缺失导致公司无法判断临时提案权

委托行使的主体。 

（2）未见监事候选人的承诺，不符合《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根据《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被

提名后，应当自查是否符合任职条件，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其是否符合任职条件

的书面说明和相关材料。候选人应当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

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因此，监事候

选人承诺的缺失导致公司无法确定被提名人是否同意接受提名，无法判断选举监

事议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3）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不符合《创

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的格式要求。公司无法就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履职能力以

及与提名人的关系做出独董候选人适格性的判断。 

除上述问题外，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表、董事简历格式亦不符合《创业板规

范运作指引》的格式要求。 

《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提出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的，不得存在下列任一情形：（一）提出提案的股东不符合持股比例等主体资

格要求；（二）超出提案规定时限；（三）提案不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四）

提案没有明确议题或具体决议事项；（五）提案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本所有关规

定；（六）提案内容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如上所述，联合股东上述关键材料的缺失和形式的不规范，导致上市公司无

法判断临时提案是否存在《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第一款第（五）项

规定的禁止情形，临时提案没有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基础。为保障股东权利，公司

于 9 月 28 日当日即向提案股东反馈了补正要求，但联合股东未在 9 月 28 日 24:00

前予以补正，因此，联合股东自 9 月 29 日起已出现了《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

第 2.1.6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禁止情形。因此，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收到

临时提案事项，同时因为联合股东已不符合行使临时提案权的时间要求，上市公

司未将临时提案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三）提案股东资质和临时提案内容是否合规 

1．经公司审核，联合股东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超过 3%的股份，具备联合临时

提案的主体资格。 

2．联合股东上述关键材料的缺失和形式的不规范，导致上市公司无法判断

临时提案是否存在《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规定的禁止情形（详见本

回复问题 1/一/（二）公司未及时披露收到临时提案事项及未将临时提案提交 2023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原因）。 

二、你公司对相关股东临时提案的处理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如否，请说明实际情

况。 

如上所述，联合股东上述关键材料的缺失和形式的不规范，导致上市公司无

法判断临时提案是否存在《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规定的禁止情形，

且联合股东未在 9 月 28 日 24:00 前予以补正，导致从 9 月 29 日开始，联合股东

已起已出现了《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禁止

情形，因此，上市公司不对临时提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的处理方式不违反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但由于 9 月 29 日至 10 月 6 日为非交易日，上市公司无法在该期间进行信息

披露，导致临时提案事项未及时公告，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问题 2：全面自查并说明你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

议案内容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

股东大会的召集是否存在程序瑕疵，是否影响股东大会召开和决议的法律效力。 

回复：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集时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六条、

《公司法》第一百条、《公司章程》第四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四条规定，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举行。临时

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出现《公司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情形时，临时股东大会应当在二个月内召开；第六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在本规则

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召集股东大会；《公司法》第一百条规定，股东大会应

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公司章程》第四十五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四）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经自查，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下午 14:45 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因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召集时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六条、《公司法》第一百条、《公司章

程》第四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主体资格、提案时间、提案内容符合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四条、《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公司章程》第

五十五条、《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

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除前款规定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不

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

不符合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公司

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

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

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公司章程》第

五十五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

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内容。除前款规

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

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四条规

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规定，股东提出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不得存在下列任一情形：（一）提出提

案的股东不符合持股比例等主体资格要求；（二）超出提案规定时限；（三）提

案不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四）提案没有明确议题或具体决议事项；（五）

提案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本所有关规定；（六）提案内容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应当向召集人提供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证明文件。股

东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提案的，委托股东应当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面授权文件。

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应当将提案函、授权委托书、表明股东身份

的有效证件等相关文件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召集人。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内容应当包

括：提案名称、提案具体内容、提案人关于提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本指引和本所相关规定的声明以及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

书真实性的声明。临时提案不存在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召集人不得拒绝将临时

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召集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披露

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姓名或者名称、持股比例和新增提案的具体内容。召集人认

定临时提案存在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进而认定股东大会不得对该临时提案进行表

决并做出决议的，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公告相关股东临时提案的内容，并说

明做出前述认定的依据及合法合规性，同时聘请律师事务所对相关理由及其合法

合规性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上午收到合计可以控制公司 3%以上股份

表决权的股东青岛清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利新能源”）提交的《关

于向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的函》以及相关附件，提议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在收到临时提案函后，对资料进行核查，未发现清利新能源提交的临时

提案存在《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且临时提案材料

齐备。因此，公司于同日紧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将股东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并进行

了公告及补充通知。 

除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下午收到联合股东付东梅、唐



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要求增加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以及相关附件，但公司认为联合股

东提交的上述文件存在重大问题导致上市公司无法判断临时提案是否存在《创业

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禁止情形且未在规定时间

内予以补正，导致联合股东出现了《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第 2.1.6 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禁止情形，因此公司未将临时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是否将该临时

提案提交 2023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原因详见问题 1 的回复）。 

综上，由于公司董事会未将联合股东提交的临时提案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因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主体资格、提案时间、提案内容符合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四条、《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公司章程》第

五十五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2.1.6 条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内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公

司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四

条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十）

修改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

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

事项。……；《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

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十）修改本章程；……；（二十）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第五十四条

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

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自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

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换

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上述议案的内容均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

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公司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换届选举方式符合《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

东大会表决。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和第一届监事会候选人均由发起人

提名。其余各届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一）董事会换届改选或者现

任董事会增补董事时，现任董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按照不超过拟选任的人数，提名由非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董事会的董事候

选人或者增补董事的候选人；（二）监事会换届改选或者现任监事会增补监事时，

现任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按照不超过拟选任

的人数，提名由非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或者增补监事的候

选人；（三）股东应向现任董事会提交其提名的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和基

本情况，由现任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符合董事或者监事任职资格的提交

股东大会选举；……。 

经自查，清利新能源作为合计可以控制公司 3%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可以

提名由非职工代表担任的下一届的董事、监事候选人，并已向现任董事会提交提

名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经董事会审查，相关董事、监事候选

人符合任职资格，并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因此，本次换届选举方式符合

《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时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五条、《公司

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公司章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

以公告方式通知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

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三十日

前公告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公司章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

应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通知各股东。 

经自查，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河北先河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43），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已提前

15 日发生了通知，因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时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十五条、《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公司章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相

关规定。 

（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已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

具体内容并同时披露独立董事意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六条、《公司章

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

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以及为使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需的

全部资料或解释。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或

补充通知时应当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见及理由；《公司章程》第五十七条第二

款规定，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以及为

使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需的全部资料或解释。拟讨论的事项需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

见及理由。 

经自查，公司已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23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43）、《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编号：

2023-049），通知和补充通知已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独立董事

已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六条、《公司章程》

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七）公司已充分披露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第十七条、《公司章程》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充分披露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三）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四）是否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董事、监事外，每位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公司章程》第五

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充分披

露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教育背景、工作

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三）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外，

每位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经自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拟选举的董事、监事候选人资料已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进行了充分披露，并于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23-049）进行了说明，符合《股东大会

规则》第十七条、《公司章程》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八）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八条、《公

司章程》第五十七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时间、地点，

并确定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七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公司章程》第五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股权登

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

变更。 

经自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9 月 26 日，会议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9 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因此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八条、《公司章程》

第五十七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议案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监管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不存在程序瑕疵，不会影响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和决议的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